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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院与中国法形象的自塑与他塑

———以中外司法实践为视角

陈延忠　 郑　 林∗

摘　 要: 国家法律形象是国家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衡量一个国家法治水平和国际声誉的

重要指标, 更是构筑国家软实力的核心要素之一。 法律形象的塑造涉及自塑与他塑双重维度, 既

包括本国法律形象的自我表述和建构, 又涵盖他国对该国法律形象的感知与重塑。 中国法律形象

的塑造过程可从两个层面探讨。 一方面从中国法院国际影响力和中国法域外适用两个特定角度阐

述中国法律形象的自塑过程; 另一方面从域外司法实践的视角切入, 通过观察域外法院对中国法

院的态度及对中国法的适用情况, 客观描述域外法院对中国法院及中国法的印象, 揭示中国法律

形象的他塑过程。 由于刻板印象、 大国间政治博弈、 文化社会背景差异等诸多因素导致中国法律

形象的自塑与他塑存在一定差距, 从战略高度加强中国法院和中国法形象的塑造十分必要。 一方

面, 应以全球善治的角度谋划中国法院和中国法形象的塑造; 另一方面, 针对中国法院或中国法

形象在域外出现负面折损的情况, 应区分不同成因, 对症下药。
关键词: 自塑　 他塑　 中国法院国际影响力　 中国法的域外适用　 域外法院实践　 涉外法治

一　 引言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 国家法律形象已成为国家形象及软实力的核心部分。 一国法律形

象, 既反映了其内部法治的发展水平, 也体现了该国对外开放程度及国际合作的意愿。 中国作为

一个拥有悠久法律传统且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的国家, 如何在全球法律舞台上塑造并传播其法律

形象, 已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及政策制定者的广泛关注。 中国法律形象不仅受到中国自身的法律体

系和司法实践的影响 (自塑), 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国际社会, 尤其是域外法院对其看法和

态度的影响 (他塑)。 内外部因素的互动复杂且充满挑战, 但也提供了从多维视角观察和分析中

国在全球法律体系中形象的机会。
本文将以中外司法实践为主要视角, 重点针对中国法律形象中的中国法院及中国法形象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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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因素, 运用自塑与他塑的框架展开分析。 一方面从中国法院的国际影响力投射和中国法律的

域外适用的两个角度, 探讨中国如何主动塑造其法律形象; 另一方面通过考察域外法院对中国法

院以及中国法的认知和印象, 揭示外部因素如何影响中国法院及中国法形象, 并分析国际同行对

中国法院及中国法的认识以及造成误读的原因。 最后, 试图在全球法律体系的语境里, 提出既恪

守中国立场又超越中国局限, 符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形象塑造策略。

二　 自塑与他塑: 国家法律形象的认知差异与解析

肯尼思·博尔丁 (Kenneth Boulding) 最早提出国家形象是 “一系列信息输入和输出产生的

结果”。① 他认为, 信息的存在是价值体系过滤的结果, 而非人为筛选, 并且指出 “他者” 视角

对国家形象的重要意义, 基于不同视角塑造的同一个国家的国家形象有可能大相径庭。 它是国家

的外部公众和内部公众对国家本身、 国家行为、 国家的各项活动及其成果所给予的总的评价和认

定。② 由此可见, 国家形象有两层含义: 自我视角下的自我建构 (自塑) 和他者视角下的他者认

知 (他塑), 两者之间存在政治、 文化、 心理等诸多干扰因素, 存在形象鸿沟。 国家的法律形象

是国家形象重要组成部分, 是一国在国际社会中所展现的法律制度和法律实践的总体形象, 是评

价一个国家法治水平和国际信誉的重要指标, 对于国家的国际地位、 外国投资者的信心以及国际

交流与合作都有重要影响, 是构成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要素之一。 在国家法律形象的塑造上, 同样

体现了自塑与他塑的双重维度。 法律形象的自塑是一种主体性表达, 是指国家基于特定价值观和

历史背景, 主动塑造出契合一国国力、 满足一国需求、 符合一国文化、 体现一国特色的法律形

象, 是本国的自我表达; 法律形象的他塑则是从主体间性的角度进行审视。 主体间性作为与主体

性相对应的概念, 研究的是一个主体与其他主体间的相互作用, 具有一种交互主体性。③ 因此,
法律形象的他塑, 是指在国际多元的政治文化背景下, 一国法律与国际法和其他国家法律体系间

相互作用的过程, 是他国对本国法律形象的主观认知。
一国的自塑和他塑法律形象之间始终存在认知差距。 究其原因, 有来自不同层面的复杂因

素。 在权力层面, 法律形象的他塑过程可能会受国力博弈、 政治偏见等各种因素的影响。 例如,
一国自我期待其法律体系具有普适价值, 但在国际司法实践中, 该体系可能因为政治因素而受到

质疑或误解。 在文化层面,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传统、 法律文化背景差异也不容小觑。 例如,
一国的某个法律规定可能在国内高效运作, 但在具有不同社会背景的域外法院看来可能难以接

受。 在心理层面, 本国出于国家集体自尊而对自身法律体系充满自豪感, 也可能导致国家对外法

律传播时过分强调自身法律体系的优势, 忽视国际多元法律文化的实际情况, 从而造成两个法律

形象之间的差距。 由此可以看到, 自塑与他塑法律形象之间的竞争与博弈将是常态, 两者之间的

差距难以完全消除。 这种差距可能带来两种截然不同的效果: 一种是正向的增值效应, 即本国法

律体系在不同文化和法律环境中获得更广泛的认可和应用, 形象得以放大; 另一种是反向的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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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 即由于政治因素或文化差异而导致的认知障碍, 使得本国法律体系在国际舞台上难以产生

预期的影响, 甚至被污名化, 形象因此受损。
法律形象涉及范围甚广, 囿于篇幅, 本文将选取 “中国法院的国际影响投射” 和 “中国法的

域外适用” 两个维度进行深入探讨, 考察促成自塑和他塑形象正向增值效应的客观因素及实践经

验, 反思造成反向折扣效应的主要症结和人为障碍, 从而推动两个形象良性互动。 选取这两个角度

主要出于以下考虑。 首先, 中国法院的司法实践是评估中国法律形象的重要方面。 随着中国全球地

位的提升, 中国法院在处理国际商事纠纷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成为国际司法领域的中国法律形象的

重要塑造者之一。 这一视角有助于对中国司法系统的运作机制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和贡献进行深入

探析。 其次, 中国法的域外适用则涉及中国法律体系的核心问题, 是中国法律形象自塑中的另一关

键环节。 目前中国正在主动地加强中国法域外适用的能力, 并致力于构建更加明晰完善的中国法域

外适用体系, 因此, 探讨中国法的域外适用对理解中国在全球法律秩序中的角色和影响至关重要。
就他塑形象来说, 本文将重点关注域外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对待中国法院及中国法。 域外法院作

为不同法律体系交汇的平台, 中国法与其他国家的法律体系在此相互作用, 中国法官通过判决与他

国法官进行跨时空的交流。 这个过程揭示了域外法院对中国法院、 中国法的态度, 以及中国法在域

外法院的适用和解释情况。 同时, 中国法院的判决在域外法院所获得的评价和反馈, 是观察和分析

中国法影响力和接受度的重要视角, 也是一条研究他者视角下中国法律形象的必要路径。

三　 中国法律形象的自塑: 以中国法院的国际影响投射

　 　 与中国法的域外适用为视角

(一) 时代背景

　 　 2022 年中国经济总量达到 120 万亿元, 稳居世界第二。① 就外国直接投资的规模来说, 联合

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UNCTAD) 的 《2023 年世界投资报告》 显示, 2022 年中国吸引的外国直接

投资额增加 5% , 达到创纪录的 1891 亿美元。② 与此同时, 中国又是海洋大国、 航海大国、 造船

大国。 作为全球最大货物贸易国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约 95% 的进出口贸易货物量通过海运完

成, 港口规模、 船员数量、 造船产量等位居世界前列。③ 中国经济和政治的崛起凸显了中国的硬

实力。 但与以往的资本输出国相比, 中国的软实力却较为薄弱。 国家形象通常被认为是 “国家

软、 硬两种权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个国家 ‘巧实力’ 战略实施的结果”。④ 目前, 中国正着力

提高软实力, 而法律就是软实力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 可借助软实力来提高

其在世界上的地位, 并且比既有大国更有条件完善国际法、 更有条件利用软实力来促进其利益。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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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国法院的国际影响投射

中国法院作为中国法的重要适用主体、 中国涉外法治的重要行为主体, 其行为构成了中国法

律形象自塑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① 中国法院的司法实践直接反映了中国法的实施效果和中国的

法治水平, 其在处理涉外法律案件时所表现的独立性和公正性以及对待国际法律规范的方式, 是

构建中国法律形象的重要部分。 中国法院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的实践进行国际社会法律形象的

自塑。
第一, 中国法院通过处理大量且多元的案例, 努力构建公正与高效的法律形象。 首先, 随着

审理案件数的大幅攀升, 中国法院不断刷新经验值。 根据 2023 年 1—9 月的司法审判数据, 全国

法院审结的涉外涉港澳台商事案件达到了 2. 4 万件, 同比增长 15. 87% 。 其中, 涉外案件的收案

数量同比增长了 42. 49% , 涉及的当事人已覆盖全球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② 其次, 随着新类型

案件不断涌现, 中国法院在新兴领域守正创新, 大胆作为, 接轨国际规则和实践。 随着中国经济

蓬勃发展、 科技日新月异以及国际分工日益深化, 诸如跨境电商、 跨境破产、 企业和资产跨境并

购、 金融衍生产品投资、 中欧班列运单等新类型纠纷层出不穷。 对此, 中国法院创新作为, 依法依

规明晰交易规则、 规范行为界限、 平衡各方权益。 随着 《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公

约》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Agreements Resulting from Mediation, 下称

《新加坡调解公约》) 和 《2019 年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公约》 (Convention of 2 July 2019 on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Judgments in Civil or Commercial Matters, 下称 《2019 年

判决公约》) 的陆续生效, 以及国际商事法庭的设立及迅猛发展, 中国法院与国际商事争议解决

体系接轨。 未来若中国批准 《新加坡调解公约》 及 《2019 年判决公约》, 中国法院作为争议解决

公共服务的提供者, 其潜能有望进一步得到释放。③

第二, 中国法院通过提供符合国际标准的商事争议解决服务, 构建中国国际商事争议解决

优选地的形象。 历史上, 中国并非外国当事人心目中首选的仲裁庭或纠纷解决地。 批评者认

为, 虽然中国已经采取措施改革其仲裁立法, 而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下称贸仲) 也

修订了其机构规则和做法, 但在中国进行仲裁的当事人仍面临着一些重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其中, 当事人最主要的担忧是针对中国法院的, 比如质疑中国法院的独立性, 担心其会过分行

使监督权, 撤销在中国进行仲裁的裁决, 以及否定临时仲裁协议、 非涉外合同中的境外仲裁协

议的可执行性。④ 但在 2021 年的国际仲裁调查报告中, 北京已一跃成为与纽约并列的最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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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欧盟正式完成批准程序 (不包括丹麦)。 同日, 乌克兰也完成批准程序。 由于满足了至少 2 个国家批准的条件,
《2019 年判决公约》 于 2023 年 9 月 1 日正式生效。 中国先后签署了 《新加坡调解公约》 及 《2019 年判决公约》, 但

尚未批准。
See Gary B. Bor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nd Forum Selection Agreements: Drafting and Enforcing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6th edn, 2021), p. 74.



仲裁地第 6 名, 上海位列第 8, 贸仲也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 5 个仲裁机构之一。 这一转变可

归因于 “当地法院和司法机关对仲裁的更多支持” “当地法律制度的中立性和公正性得到提

高”, 以及 “执行仲裁协议和仲裁裁决方面的更优记录”, 这些都是仲裁地吸引力的重要考虑因

素和关键性变化。① 其中, 中国法院对此助力甚多。② 更值得一提的是, 有实例表明越来越多外

国当事人主动选择中国法院管辖, 例如厦门海事法院审理的 “德国航运贷款银行诉艾斯姆阿明

航运有限公司、 舍库萨格凯斯航运有限公司船舶权属纠纷案”。③ 在该案中, 各方当事人均为外

国公司, 且案件事实发生在境外, 但原告德国公司主动选择在中国扣押船舶并进行诉讼, 这体

现了中国海事司法的国际公信力。 海事法院充分尊重外方当事人协议选择司法管辖的权利, 审

慎处理平行诉讼问题, 并通过精细严谨的程序安排与实体审理, 掌握了涉案纠纷的主导权, 通

过调解促成了相关纠纷的解决。 该案以 “一带一路” 航线和原油进口为背景, 又涉及联合国对

伊朗制裁等重大敏感问题, 牵连境内外数宗诉讼, 标的巨大, 涉外性与涉海性突出。 该案涉案

外轮的成功拍卖及案涉纠纷的圆满解决有力地维护和规范了国际航运秩序, 是中国海事法院打

造法治化、 国际化、 便利化的营商环境的例证。 又如, 2007 年 4 月 18 日, 案外人挪威籍离岸

公司 (下称 BOA 公司) 与被告南京某船舶制造公司签订 3 份总价款逾 5000 万美元的造船合

同。 后受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影响, 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困难。 经协商一致, BOA 公司将

合同项下权利义务全部转让给挪威籍原告驳船公司。 随着争议不断升级, 双方已无法通过协商

解决争议, 只得根据合同约定适用英国法向伦敦国际仲裁院提起仲裁申请。 但考虑到当时中国

稳定的疫情防控, 中国法律程序的便利④以及原、 被告代理律师均在南京的地理优势, 双方最

终协商一致选择变更管辖协议, 由南京海事法院适用中国法对案件进行审理。 仅用不到一个月

时间, 这起旷日持久的国际船舶建造合同纠纷就获得圆满解决。⑤ 再如美国苹果公司与高通公

司选择在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解决其知识产权纠纷, 由法院发布的禁令引发了国际关

注。⑥ 2020 年 12 月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应韩国三星电子公司申请发出禁诉令, 禁止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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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2021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Survey: Adapting Arbitration to a Changing World”, 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s
website, https: / / arbitration. qmul. ac. uk / research / 2021 - international - arbitration - survey / .
2018 年 12 月 31 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完善仲裁制度提高仲裁公信力的若干意见》, 明确提

出完善仲裁制度、 提高仲裁公信力、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仲裁发展道路的要求, 其中一项重点内容就是完

善司法支持监督仲裁的机制。 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完善司法支持和监督仲裁机制, 积极支持商事仲裁的法治化、
专业化、 规范化、 国际化发展。 2018 年以来, 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多项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 实行仲裁司法审查案

件归口办理机制, 建立健全仲裁司法审查案件的报核制度, 完善仲裁司法审查程序规则, 支持在自由贸易试验区、
海南自由贸易港探索 “三特定” 仲裁制度的创新举措, 建立诉讼与调解、 仲裁有机衔接的 “一站式” 国际商事纠纷

多元化解决机制等, 同时发布多批次的仲裁司法审查指导性案例和中英双语版的 《最高人民法院商事仲裁司法审查

年度报告》。 这一系列举措, 为中国仲裁事业的改革创新和健康发展注入了强大动能, 有力促进了中国仲裁公信力和

影响力的提升。
德国航运贷款银行诉艾斯姆阿明航运有限公司、 舍库萨格凯斯航运有限公司船舶权属纠纷案, 厦门海事法院 (2013)
厦海法商初字第 641 号民事调解书。 该案被评为最高人民法院 2016 年十大典型海事案例。
与在英国进行仲裁相比, 由中国法院进行诉讼管辖时, 当事人不需要额外申请中国法院承认域外判决。
参见 Boa Barges As 诉南京奕淳船舶制造有限公司国际船舶建造合同纠纷案, 南京海事法院官方网站, https: / /
www. njhsfy. gov. cn / en / about / detail / id / 2014. html。
参见高通股份有限公司诉苹果电脑贸易 (上海) 有限公司等侵犯专利权纠纷案,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
闽 01 民初 1208 号之一民事裁定书。



爱立信公司向世界任何其他法院起诉, 以解决三星硬件中使用爱立信专利的全球争端。① 美国

德克萨斯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则应爱立信公司的要求, 试图以 “反干扰令” 来撤销中国的禁诉令,
并认为爱立信应该在美国就其专利在美国市场的使用费率进行听证。 但武汉中院在其最初的裁定

中预先加入了一个防御性反禁诉令。 随后, 三星电子公司和爱立信公司在 5 月达成了全球和解,
武汉中院的裁定无疑在双方博弈过程中加强了三星的谈判地位。 此外, 中国台湾地区当事人对大

陆法院的信任度也在增加。 以厦门海事法院涉台法庭为例, 其审理的海事纠纷与台湾地区及其延

伸海域的关联性紧密。 目前已有多起台湾地区当事人与第三地当事人的纠纷主动选择该院进行管

辖。 更有台湾地区某县级政府以厦门海事法院对台湾海域享有地域管辖权为依据向该院起诉油污

损害的侵权人。② 综上, 中国大陆作为争议解决地具有后发优势, 后发而先至。 随着 “一带一

路” 倡议的不断推进以及疫情后对外经贸活动的逐步恢复, 中国法院正在赢得越来越多的信任。
中国作为国际商事争议解决的优选地, 其吸引力也正在不断提升。

第三, 中国法院在审理涉外案件时积极查明并适用外国法律, 塑造开放、 自信的中国法院形

象。 例如, 天津海事法院依职权对英国法下认定仲裁协议效力相关问题进行了详尽的查明, 最终

法院认定案涉仲裁条款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合法成立并有效, 内容具体明确可予执行。③

再如, 上海海事法院在胜船海事公司与中海工业有限公司、 扬州中远海运重工有限公司船舶建造

佣金合同纠纷案中, 通过由法院释明并经当事人提供英国法相关判例、 声明检索穷尽和共同确认

的方式, 框定数十件可能需要适用于本案的相关判例, 再由法院根据判例的位阶、 时间效力以及

与案件的匹配度, 归纳出英国法下可用于解决本案纠纷的裁判规则。④ 此外, 厦门海事法院在审

理一起承认外国破产程序的裁定中, 依职权查明新加坡公司法内容, 最终认可新加坡高等法院委

任的司法管理人所具有的权力。⑤ 中国法院适用外国法不仅展示了中国法院对外国法律制度的理

解和尊重, 也反映了中国法院在处理涉外案件时的成熟和自信, 进一步塑造了中国法院开放与专

业的形象。
第四, 中国法院通过案例积极分享中国的经验和观点, 积极塑造国际法律规范的推手形象。

首先, 司法案例已经成为中国丰富国际法实践的重要来源,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法规判例法

数据库已收录中国司法案例 36 件。⑥ 以 《纽约公约》 为例, 2019 年 9 月 23 日至 27 日, 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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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三星公司与爱立信公司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纠纷案,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0) 鄂 01 知民初 743 号民事裁

定书。
参见金门县政府与上海齐合国际海运有限公司、 李宣明、 深圳市燃化中深油品销售有限公司船舶油污责任损害案,
厦门海事法院 (2019) 闽 72 民初 1125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大连正道船舶贸易有限公司诉俄罗斯摩尔曼航运公司船舶修理合同纠纷案, 天津海事法院 (2019) 津 72 民初

220 号民事裁定书。 法院查明所适用的资料来源不仅包括法律文本, 如 《1996 年英国仲裁法》 《1950 年英国仲裁法》
等法律, 还援引了中外学者权威著作, 包括 《奇蒂论合同法 (第 30 版)》 《施米托夫论出口贸易 (第 11 版)》 等国

外教科书或专著, 以及中国法院生效文书中所载明的英国判例。
参见胜船海事公司与中海工业有限公司、 扬州中远海运重工有限公司船舶建造佣金合同纠纷案, 上海海事法院

(2019) 沪 72 民初 2560 号民事判决书。 这些规则涉及英国法 (普通法) 下合同解释、 缔约自由、 诚实信用等原则以

及佣金合同的具体处理, 准确回应了当事人在选择法律适用时对纠纷解决结果的合理预期。
参见新加坡西河控股有限公司、 新加坡新波海运有限公司申请确认司法管理人身份以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身份案, 厦

门海事法院 (2020) 闽 72 民初 334 号民事裁定书。
参见周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涉外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

十七次会议上》 (2022 年 10 月 28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官方网站, https: / / www. chinacourt. org / article /
detail / 2022 / 10 / id / 6983287. shtml。



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第二工作组 (争议解决) 在维也纳举行第七十届会议, 其主要议题之一是审

议快速仲裁有关问题, 会议文件援引了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来宝案”。① 其次, 中国的司法

智慧还在国际法规则的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022 年 12 月, 联合国大会第 77 届会议正式通过

《联合国船舶司法出售国际效力公约》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International Effects of
Judicial Sales of Ships), 选择于 2023 年在北京举行公约开放供签署仪式并将公约简称为 《北京船

舶司法出售公约》 (下称 《北京公约》)。 该公约是第一个以中国内地城市命名的国际海事公约,
也是第一部由中国提出倡议并主导推动的海事国际公约, 标志着中国在国际海事规则制定中的主

动权和话语权不断增强。 《北京公约》 草案之所以由中国提出, 源于中国丰富的海事司法实践经

验。 中国 1999 年制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 该法专章规定了船舶扣押与拍卖

及债权登记与分配问题; 2015 年出台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扣押与拍卖船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规定》, 详细规定了司法拍卖船舶的程序, 既提高了船舶拍卖的效率, 又最大限度地保护了船

舶所有人与相关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中国海事立法及海事司法实践为 《北京公约》 草案的起草

工作提供了完整的实践样本, 贡献了中国海事司法智慧。 此外, 中国法官开始走上国际司法以及

外国国际商事法庭的舞台,② 这意味着中国法官将拥有更多的潜在影响力,③ 同时也体现了在国

际商事争议解决中, 中国元素正在不断增加。
第五, 由于国际争端解决程序的交织, 中国法院同时被动地参与国际商事纠纷的解决。 随着

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交往的不断深化, 中国法院程序、 外国法院程序以及国际争端解决程序之间的

交织日益频繁, 涉及多国平行诉讼、 关联诉讼而产生的国际管辖权冲突案件增多, 中国法院在国

际商事争端解决中承担越来越重要的角色。④ 更值得注意的是, 已有多个案例显示中国法院的程

序已触发国际争端解决程序或是与国际争端解决程序平行推进。 前者如 2022 年 2 月 18 日, 欧盟

在世界贸易组织 (WTO) 对中国提起诉讼, 指责中国法院通过禁诉令对高科技公司施加压力,
并因此提起争端解决磋商, 开始关注中国法院的相关程序问题⑤。 后者如 2017 年 6 月 21 日, 德

国企业海乐·西亚泽公司 (Hela Schwarz GmbH) 向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ICSID) 提起针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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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Working Group II (Dispute Settlement) Seventieth Session, Draft Provisions on Expedited Arbitration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Official Website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https: / / uncitral. un. org / sites / uncitral. un. org /
files / media - documents / uncitral / en / wp - 209 - ver3. pdf? utm_ source = chatgpt. com / .
例如, 联合国大会第 77 届会议 2022 年 11 月 15 日举行联合国上诉法庭和争议法庭法官选举, 高晓力法官当选联合国

上诉法庭法官, 孙祥壮法官当选联合国争议法庭法官。 2023 年 1 月 3 日, 新加坡共和国总统根据新加坡宪法第 95
(4) (c) 条的规定任命最高人民法院退休法官张勇健为新加坡国际商事法庭的法官。 2023 年 6 月, 张勇健再次出任

卡塔尔国际诉讼及争议解决中心国际法官, 且已参与审理案件。
Alyssa S. King and Pamela K. Bookman, “Traveling Judges”, (2022) 116 (3)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477,
pp. 477 - 533.
上述华为诉康文森案以及英国最高法院所审理的康文森诉华为、 中兴案件, 武汉中院与得克萨斯联邦地区法院之间

禁诉令之争, 以及厦门海事法院与英国高等法院围绕建发公司与海豚公司的系列关联案件、 印度德里高院与武汉中

院之间的反禁诉令之争等, 都展现了中国法院在处理国际争议时的积极态度和专业能力。
欧盟指责称: “自 2020 年 8 月以来, 中国法院通过禁诉令对拥有高科技专利的欧盟公司施加压力, 并利用重罚来阻

止欧洲公司向外国法院起诉。 这使得欧洲高科技公司在争取其权利时处于明显劣势, 中国制造商则通过申请禁诉令

更便宜甚至免费获得欧洲技术。” 欧盟因此提起争端解决磋商, 并围绕以下方面提出质疑: 最高人民法院 “大案” 和

“典型案例” 的地位区别,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诉讼指引的地位, “行为保全措施” 在知识产权纠纷中的地位

和作用, “OPPO 诉夏普案” 中法院关于 “全球许可费的管辖权”, 以及反禁诉令的范围等。 See “EU challenges China
at the WTO to Defend its High-tech Sector”, Official Website of the Directorate-General for Trade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https: / / trade. ec. europa. eu / doclib / press / index. cfm? id = 2361.



国的投资仲裁。① 这是中国第三次在 ICSID 成为被申请人。 该案由济南市政府拆迁及后续的国内

行政诉讼程序和非诉行政强制执行程序所引发, 德国申请人海乐·西亚泽公司提出临时措施申

请。② 尽管仲裁庭最终驳回了其临时措施申请, 但该案仍然展示了中国法院程序与国际仲裁程序

之间的紧密交织。 以上五个方面的案例都展现出中国法院在处理国际民商事争议中都在主动或被

动地起到愈发重要的作用。

(三) 中国法的域外适用③

加强涉外法治建设既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的长远所需, 也是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的当务之急。④ 近年来, 中国持续推进构建中国法的域

外适用体系, 主动将中国法展示在世界舞台上, 这构成中国自塑法律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法越来越主动地走上全球舞台, 这背后有深刻的时代背景。 首先, 随着中国日益融入全

球经济, 特别是在 “一带一路” 倡议的推动下, 中国企业和个人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参与程度

越来越高, 涉及中国法律的国际贸易问题、 金融合规性问题、 跨境税收问题也相应增多, 不可避

免涉及中国法对这些活动的管辖和适用。 其次, 随着中国高净值人群的不断壮大以及人员跨国交

往的日益频繁, 中国法域外适用的可能性大幅增加。 中国移民和侨民群体的扩大, 意味着诸多涉

及中国法的问题 (如继承、 婚姻、 借贷等纠纷) 需要在中国境外解决。 此外, 由于人员跨国流

动和家庭财富的全球配置等因素, 中国法院及仲裁机构在适用中国法审理国内纠纷时也可能造成

中国法的域外适用。 比如被判决或裁决承担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一方或移居境外, 或在境外设

立信托间接持有资产, 造成国内纠纷的裁判因人员或财富的流动而实际上发生域外效果。
时代背景推着中国法走向全球。 在此过程中, 中国积极地完善涉外法治体系, 让中国法更加

完善, 中国法的域外适用几率大大提升。
首先, 中国不断着力完善涉外法律制度, 加强重点领域、 新兴领域、 涉外领域立法, 完善中

国法律体系, 并借助跨国项目谈判等优势, 鼓励当事人自愿选择中国法作为争议的准据法。 在国

际司法实践中, 虽然英美法对于法院和当事人来说更加熟悉和易得, 且中国法的适用可能需要法

院和当事人掌握中文并有足够的实践经验, 这导致中国法对当事人来说似乎并不是首选的准据

法,⑤ 但实际上, 近年来中国的涉外法治体系正在逐步完善, 正乘着 “一带一路” 以及其他大规

模经贸项目的东风, 走向世界。 从制定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

外国制裁法》, 到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国家豁免法》, 再到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涉外编的修订, 中国正在不断完善涉外法律体系。 目前, 中国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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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Hela Schwartz GmbH v.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CSID Case No. ARB / 17 / 19.
杜涛: 《从 “海乐·西亚泽诉中国案” 看投资者与国家争议解决中当地诉讼与国际仲裁的竞合问题》, 载 《经贸法律

评论》 2019 年第 3 期, 第 130—147 页。
“中国法的域外适用” 这一术语自提出之初便在学术界和实务界引发广泛讨论, 但对其所指为何, 至今仍缺乏统一认

识。 为方便本文讨论, 结合该术语提出的背景, 本文将其界定为在客观效果上使中国法在中国大陆法域以外适用的情况。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强涉外法制建设 营造有利法治条件和外部环境》, 载 《人民日

报》 2023 年 11 月 29 日, 第 1 版。
从国际商会仲裁院、 伦敦国际仲裁院、 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 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等各大国际仲裁机构的最新统计

数据可知, 虽然涉及中国元素的案件日益增多, 中国法适用的机率不断增加, 但尚不是各国中适用最多或接受度

最高的准据法。



中具有域外适用效果的法律不仅包括了民商法等传统私法, 还包括了刑法、 监察法、 环保法、 税

法、 出口管制法、 反垄断法等公法; 不仅包括实体法, 还包括了程序法; 不仅包括法律, 还包括

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 乃至行政部门作出的具有强制力的措施。① 在执法上, 中国也正在加强国

际执法合作。 目前已经在环境保护、 金融监管和税收征管等领域建立了初步的国际执法合作机

制。 同时, 借助谈判地位的优势, 中国法已经成为诸多 “一带一路” 项目合同中适用法的标配。
例如 “蒙巴萨 -内罗毕 SGR 优惠买方信贷协议” 中关于准据法就明文约定: “合同受中国法调整

并依照中国法解释。”② 此外, 中国对外借贷的合同普遍适用中国法, 并采用创新设计来管理信

贷风险、 克服执行障碍, 这使得中国成为发展中国家世界中的一个强大而敏锐的贷款者,③ 也使

得中国法适用范围和领域大大扩张。
其次, 中国法院、 中国仲裁机构、 中国律师的涉外法律实践能力正在进一步提升, 让跨国当

事人因选择中国法院、 中国仲裁机构或中国律师而选择并适用中国法。
1. 中国法院的优势地位逐渐展现

如前所述, 虽然过去中国法院可能并非最优选的纠纷解决机构, 但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以及

中国法院与中国法的互动模式, 造就了中国法院成为推动涉外领域适用中国法的核心角色。 中国

在全球经济中处于重要地位, 这导致在一些情况下外国当事人优先选择中国法院。 比如其在中国

拥有巨额可供扣押及执行的财产时 (例如被司法扣押及司法拍卖的外籍船舶、 中概股公司在中

国境内的巨额资产), 外国当事人出于简便解决争议以尽快回收资金的需求, 在中国法院司法公

信力日益提升且提供了强有力的司法保障的背景下, 当事人很可能放弃原先约定的外国仲裁或外

国法院管辖而接受中国法院司法管辖, 这是中国法院的 “后发优势”。 此外, 中国善于通过司法

服务与保障的方式将国家政策转化为司法工作。④ 通过司法解释, 中国法院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造

法能力, 这虽非司法机关的传统职能, 但在实践中却对中国法的完善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两者

之间的灵活互动关系, 恰好契合了日新月异的时代需求, 助力中国法在创新领域的进步, 刷新了

早年中国法 “滞后” 的形象。 比如在数字法治方面, 中国法以及中国法院展示了强大的议题设

置和规则创设能力。 在首个涉比特币的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程序中, 中国法院裁定撤销了深圳仲裁

委员会的裁决, 引发世界舆论和数字货币圈的关注。⑤ 从近期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对于数字

货币的强力打击来看, 中国法院似乎是下了先手棋。 再如, 北京互联网法院在个案中明确了涉案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 (AI 绘画图片) 具备 “独创性” 要件, 认为人的独创性智力投入应当被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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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例如, 商务部根据 《关于不可靠实体名单的规定》 作出的措施以及外交部的制裁措施。 此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

关系法》 第 33 条规定: “对于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权采取相应反制和限制措施。 国务院及其部门制定必要的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 建立相应工作制

度和机制, 加强部门协同配合, 确定和实施有关反制和限制措施。”
Edwin Okoth, “SGR Pact with China a Risk to Kenyan Sovereignty”, Official Website of the Nation Media Group, https: / /
nation. africa / kenya / news / Hidden - traps - in - SGR - deal - with - China / 1056 - 4932764 - ebw46r / index. html.
See Anna Gelpern et al. , “How China Lends: A Rare Look into 100 Debt Contracts with Foreign Governments”, Aiddata
Website, https: / / www. aiddata. org / publications / how - china - lends. 该研究剖析了中国对外借贷的合同的法律适用约

定。 它收集并分析了中国国有银行与非洲、 亚洲、 东欧、 拉丁美洲和大洋洲 24 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借款人之间的

100 份合同, 并与其他双边、 多边和商业债权人的合同进行了比较。
See Susan Finder, “Decoding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s Services and Safeguards Opinions”, U. S. -Asia Law Institute Website,
https: / / usali. org / usali - perspectives - blog / decoding - the - supreme - peoples - courts - services - and - safeguards - opinions.
参见高哲宇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 粤 03 民特 719 号民事裁定书。



为作品并受到著作权法保护, 体现了中国法院对人工智能监管是站在有利于经济增长、 有利于商

业发展的立场。① 通过裁定撤销涉比特币仲裁裁决及明确 AI 生成图片的著作权保护规则, 中国

法院以创新性实践引领国际规则发展, 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法律保障, 展示了中国法院强

大的议题设置和规则创设能力。
2. 中国仲裁机构涉外能力的持续增强

以贸仲为例, 贸仲以专业活动积极推动各国在仲裁领域的合作, 并向世界 (尤其是 “一带

一路” 沿线国家) 推广中国法以及中国的争议解决机构。 2019 年, 贸仲首次联合 40 余家国内外

主要仲裁机构共同达成了 《 “一带一路” 仲裁机构北京联合宣言》, 这标志着 “一带一路” 首个

国际仲裁合作共同体的诞生。 2021 年, 贸仲倡议并联合 32 家国际仲裁机构和 15 家国内仲裁机

构, 发布了 《 “一带一路” 仲裁机构北京联合宣言合作机制》 (下称 《合作机制》)。 经过近两年

的深入发展与合作, 《合作机制》 成员再度扩容, 目前已达 55 家机构。 2023 年贸仲继续深化国

际合作, 再次联合国内外主要仲裁机构发布了 《 “一带一路” 仲裁机构法律查明合作机制备忘

录》 (下称 《备忘录》)。 《备忘录》 提出共建 “一带一路” 法律查明合作机制, 进一步加强沿线

国家在法律领域的交流合作, 发挥中国法的引领作用。②

3. 中国律师在涉外业务中的积极参与

近年来, 在中国司法部的大力推动下, 涉外法律服务业蓬勃发展。 据统计, 2023 年中国涉

外律师已逾 1. 2 万人, 与 2018 年相比, 全国涉外律师增加了 4800 多人, 增幅达 67. 8% , 中国律

师事务所境外分支机构数量增长了 47. 5% 。③ 中国律师作为中国法对外形象的重要自塑主体, 其

对涉外业务的深度参与无疑将提高中国法在涉外案例中的曝光度和适用频率。 例如, 在庭审中,
中国律师有可能因外国法举证成本过高, 转而援引中国法作为主张和抗辩的依据。 在这种情况

下, 中国法将被视为重新约定的实体问题的准据法。④

中国逐浪全球化, 中国法也与时俱进地进行自我完善。 但如前所述, 自塑法律形象只是形象

的一个层面, 当视角从自塑转向他塑, 国际同行如何看待中国法院和中国法有待探究。 当中国法

域外适用的场景日益增多, 除了案件当事人约定适用中国法以及法院、 仲裁庭依照国际私法规则

认为应适用中国法外, 国际条约、 国际法规则的运用也频繁地要求适用中国国内法。 域外法院及

仲裁机构、 国际争端解决机构也由此成为中国法的新兴使用者。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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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李某诉刘某侵害作品署名权、 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 北京互联网法院 (2023) 京 0491 民初 11279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 《一带一路” 仲裁法治朋友圈不断扩大: 55 家国际仲裁机构加入 “一带一路” 仲裁机构合作机制》, 中华人民共和

国司法部官方网站, https: / / www. moj. gov. cn / pub / sfbgwapp / fzgzapp / ggfzfwapp / ggfzfwapp2 / 202309 / t20230928_ 487154. html。
参见 《司法部答澎湃: 全国涉外律师 5 年增长 4800 多人, 增幅 67. 8% 》, 澎湃网, https: / / www. thepaper. cn /
newsDetail_ forward_ 25398493。
参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 (2020 修正)
第 6 条第 2 款规定: “各方当事人援引相同国家的法律且未提出法律适用异议的, 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当事人已经就涉

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做出了选择。”
例如, 在国际税法领域, 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中 “缔约国居民” 一词是指根据该国国内法中负有纳税义务的任何个人,
即指向个人居住国法律。 因此, 当域外法院在适用该国与中国避免双重征税协定时, 就需查明适用中国法判断该个

人是否负有纳税义务。 而中国税法规定庞杂, 对外国法院来说, 这一查明和适用充满挑战和困难。 此外, 在投资仲

裁中, 关于公正和公平待遇、 征收和救济等问题, 国内法对国际投资仲裁庭具有特别的重要性。 有学者认为应当将

东道国国内法作为裁判的基准, 对案件的是非曲直进行裁定, 在国内法适用完毕后才适用国际法规则。 参见宋阳、
邹彦蒙: 《论国际投资仲裁准据法的适用模式———以 “一带一路” 投资协定为切入点》, 载 《 “一带一路” 法律研究》
(第 5 卷),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23 年版, 第 60—81 页。



四　 中国法院与中国法形象的他塑: 以域外司法实践为视角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中指出, 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很大程度上仍是他塑

而非自塑, 我们在国际上有时还处于有理说不出、 说了传不开的境地, 存在信息流进流出的

“逆差”、 中国真实形象和西方主观印象的 “反差”、 软实力和硬实力的 “落差”。① 这种落差同

样也存在于中国法院与中国法的形象塑造中, 因此有必要从域外法院的司法实践出发考察中国法

院与中国法形象。 首先, 域外法院对中国法的应用和解释直接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法的认知和

解读。 这种应用不仅是对中国法律原则和概念的直接接触, 也是对其适用性和效力的一种检验。
其次, 域外法院在处理涉及中国法院、 中国法律的案件时, 其裁判和司法态度直接反映了对中国

法院、 中国法的理解和接纳程度。 再次, 域外法院的裁判及其对中国法院的判决与中国法的援引

和评价, 构成了中国法院、 中国法形象在国际法律环境中的重要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国家

力量、 政治制度、 意识形态、 历史文化、 法律体制的不同, 不同国家法院关于中国法院以及中国

法的解读不免受到本国立场、 文化视角、 社会发展历史的影响。 因此, 下文将选取不同地域、 不

同文化背景下的各国法院案例, 剖析国际社会对中国法院与中国法的理解与评价。

(一) 他塑形象的正向增值: 国外法院对中国法院判决及中国法的正确解读

随着中国在提高司法透明度、 加强国际合作以及参与全球法律治理等方面所做的不懈努力,
中国法院和中国法形象在域外司法实践中得到了正面反馈和回应。

1. 美国法院涉康菲蓬莱油田溢油事故案

2011 年 6 月 4 日、 6 月 17 日, 位于渤海中部的中海油与美国康菲石油公司合作项目———蓬

莱 19—3 油田突发溢油事故, 导致油田周边及其北部海域受到污染。 事后, 经农业部、 国家海洋

局与责任方康菲 (美国) 石油公司、 中海油公司协调, 分别达成了 10 亿元的渔业损失赔偿补偿

协议和 16. 83 亿元的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补偿协议。 其后, 天津海事法院、 青岛海事法院、 大连海

事法院审结了近 2000 件相关系列案件, 收到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2016 年 11 月 8 日, 美

国德克萨斯南区联邦地区法院驳回了部分中国渔民就同一溢油事故在美国提起的诉讼, 美国法院

指出: “决定对哪些省份进行补偿是补偿基金和政府管理的内在权力。 在中国政府已经决定补偿

范围后, 再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 实质上是挑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行为。” 美国法院表示:
“如果本院裁决支持渔民诉求, 那就相当于无视中国的决定, 这本质上等于告诉中国如何进行司

法, 这是本院所不愿意做的。”② 这一判决体现出部分外国法院对中国主权的尊重以及对中国法

院公正司法的认可。
2. 美国涉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涉外纪要案

2022 年 7 月 21 日, 美国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就智能学习有限公司诉阿秋台美国公司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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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 《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总书记要求下大气力》, 求是网, http: / / www. qstheory. cn / zhuanqu / 2021 - 06/ 02/ c _
1127522717. htm? iivk_ sa = 1024320u。
Cong v. ConocoPhillips Company, 250 F. Supp. 3d 229 (S. D. Tex. 2016).



他案 (Smart Study Co. v. Acuteye-US) 作出判决。① 法院认为, 原告通过电子邮件对位于中国境

内的各被告进行送达的行为, 既违反 《海牙送达公约》 以及中国民事诉讼法规定, 也不符合

《联邦民事诉讼规则》 的规定。 在审理过程中, 就外国诉讼当事人通过电子邮件向位于中国的个

人进行送达是否为中国法所禁止的问题, 美国法院征求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李本 (Benjamin
Liebman) 教授的法律意见。 李本教授援引了最高人民法院 《全国法院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座

谈会会议纪要》 (下称会议纪要) 第 11 条的规定, 并指出, 尽管在中国会议纪要不是正式法律,
但 “最高人民法院利用此类会议纪要向下级法院传达意见并指导法院行动, 下级法院应遵循会

议纪要中提出的指导意见”。 最终, 美国法院采纳了李本教授的相关意见。 值得一提的是, 上述

会议纪要第 11 条第 2 款的规定实际上是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海牙送达公约》 邮寄送达保留

是否涵盖电子送达的理解和解释。 这也说明, 在外国法院审理的涉中国的案件中, 如中国法院对

国际条约的解释和适用有理有据, 可以得到缔约国对方司法机关的尊重。
3. 美国涉中国维生素 C 反垄断诉讼案

2021 年 8 月 10 日, 美国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就动物科学产品公司 (Animal Science Products)、
拉尼斯公司 (The Ranis Company) 与河北维尔康制药有限公司、 华北制药集团有限公司等反垄断

案作出二审判决, 决定撤销纽约南区法院一审判决, 将案件发回重审并要求地区法院驳回该案原

告诉讼请求。② 法官认为, 该案争议的焦点在于 “中国销售商的行为是否是中国法的要求”。 为

解决该问题, 法院必须判断中国法是否使得上诉人无法遵守美国的反垄断法。 经过审理, 法院最

终得出结论, 中国法确实要求上诉人对在国际市场上销售的维生素 C 进行价格协调, 这意味着上

诉人无法同时遵守中国法和美国反垄断法。 鉴于存在这种实质的冲突, 美国法院运用了国际礼让

原则来平衡美国在域外执行其反垄断法的利益以及这些法律与中国法的冲突, 撤销了一审判决并

指令一审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该案例体现了美国法院对中国法的准确理解和有效查明, 从而

有效维护了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4. 英国法院首例承认中国法院商事判决案

2022 年 12 月 21 日, 英国高等法院商事法庭在 “杭州九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标霸贸

易有限公司与綦建虹案” 中, 承认并执行了中国法院判决, 这是英国法院首次承认中国法院商

事判决的标志性事件。③ 该案涉及企业借贷和民间借贷问题, 两份判决中均包含了对迟延履行债

务利息进行加倍计算的条款。 被告对该部分利息的计算方式是否符合英国 1980 年 《贸易利益保

护法》 的规定提出质疑。 英国高等法院商事法庭在审理此案时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是否应承认

并执行中国法院作出的包含加倍利息计算的判决, 以及该利息计算方式是否与英国法相抵触。 在

审理过程中, 英国法院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中关于迟延履行利息计算方式的规定

及其立法意图进行了详尽的查明。 经过慎重的考量, 法院最终认定,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 的规定, 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的计算是基于独立的违约行为, 符合中国法的规定。 同

时, 法院也指出, 将此种加倍利息描述为多倍赔偿金是不恰当的, 并判定其不违反英国 1980 年

《贸易利益保护法》 的相关规定。 因此法院驳回了被告抗辩, 承认并准备执行这两份中国法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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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 这一案件具有里程碑意义。 英国法院对中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规定的深入分析和对中

国法院判决的正面评价 (判决获得承认) 有助于国际社会更加全面和准确地理解中国法, 从而

助力他国视角下更加专业的中国法院及中国法国际形象的塑造。
5. 加拿大首度承认与执行中国法院生效民事调解书案

2019 年 4 月 9 日, 在 “魏彤诉李桂莲、 梅子杰案” 中, 原告魏彤根据中国河北省高级人民

法院民事调解书, 向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上诉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① 这一申请基于中国法

院的生效调解书、 河北省高院的再审裁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的司法解释, 是不列颠哥

伦比亚省法院近年作出的涉案金额最高的财产冻结令案件之一。 该案为加拿大法院首次承认并执

行中国法院生效民事调解书, 体现了加拿大法院对于中国法院专业性的信任, 同时也为中国法在

国际舞台上赢得了更多的理解与尊重。
该案的另一个亮点是此案中承认和执行的法律文书是中国的民事调解书。 调解是国际争议解

决领域流行的争议解决方式之一, 在国际上愈发受到重视。 中国法院出具的相关民事调解书在他

国得到承认和执行, 客观上在国际司法实践领域展示了中国司法制度的灵活性和实用性以及中国

法院的守正创新, 其中包括追求多元化争议解决方式、 追求效率和和解的司法理念。 加拿大法院

对此类调解书的承认与执行, 无疑增加了中国法院处理此类案件的国际信誉。
6. 澳大利亚法院首度承认与执行北京仲裁委裁决案

2022 年 12 月 22 日, 澳大利亚法院作出判决, 驳回薛某某以违反公共政策为由提出的不予执

行北京仲裁委员会 (2021) 京仲裁字第 0385 号裁决的申请, 并正式对该裁决予以承认与执行②。
此案中, 薛某某在抗辩中除了认为仲裁裁决可能违反澳大利亚的公共政策以外, 主要对合同解除

和股份重新转让的处理提出质疑。 在澳大利亚联邦法院的审查过程中, 法院充分考虑了中国法的

相关规定和司法实践, 并且采纳了中国法专家的意见。 经过审理后, 法院认为该仲裁裁决并未造

成实质不公平, 且不违反公共政策。 法院还进一步认定, 即便双方未能恢复到合同签订前的状

态, 也不足以构成违反公共政策的理由, 因为双方仍有机会通过法律途径寻求公正的解决方案。
澳大利亚法院承认并执行北京仲裁委员会裁决, 标志着中国仲裁裁决的可执行性得到了他国

法院的认可, 凸显了中国仲裁裁决处理复杂国际商事纠纷的专业性和公正性, 同时也彰显了中国

法专家在域外法庭上的重要作用。 他们的专业意见为澳大利亚法院正确理解和准确适用中国法律

提供了有力支持。 这种跨国法律的对话和合作, 不仅有助于消除对中国法律实践的误解和偏见,
还促进了国际法律体系中的互信和互认。

加拿大法院承认及执行中国法院调解书以及澳大利亚法院承认并执行北京仲裁委员会裁决,
彰显了中国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国际影响力。 这种国际司法合作增强了中国调解和仲裁的公信

力, 有助于提升中国法院在国际纠纷解决中的地位, 同时为推动更多元、 更高效的纠纷解决机制

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持。
7. 新西兰法院首例承认与执行中国法院商事判决案

2016 年 4 月 11 日, 新西兰上诉法院作出判决, 决定承认与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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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闽终字第 451 号民事判决, 该案成为新西兰法院首例承认与执行中国法院商事判决案。①

该案前后历时 7 年之久, 期间面临了诸多挑战, 尤其是无实践先例予以参考。 在审查过程中,
一个关键的争议点是 “中国判决中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债务利息是否有违新西兰公共利益”。 被申

请人曾以新西兰无类似中国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之规定为由, 抗辩该利息不应予

以支持。 然而, 新西兰上诉法院经过审慎考虑后认为: 利息的计算方式应属判决所依据之实体法层

面的问题。 所争议的利息计算方式也仅为在债务人不履行其债务时, 对由此而生的利息的不同计算

方式。 更重要的是, 不管此 30%的利息是否应定义为惩罚利率, 该 30%利息的存在未能因震惊一

个理性新西兰人的良知而致其构成 “违背公共利益”。 这一判决体现了新西兰法院对中国法院的尊

重与认可, 也为中国法院的商事判决在国际上得到更广泛的承认和执行添砖加瓦。

(二) 他塑形象的负面折损: 国外法院对中国法和判决的误读和曲解

1. 刻板印象导致的扭曲与误读

刻板印象常常成为域外法院理解和解读中国法院及中国法的障碍。 偏见可能源自多种因素,
包括历史冲突、 意识形态对立、 信息传播的不对称等。 这些因素可能导致域外法院在涉及中国法

或者中国法院的案件中作出误判。
美国纽约州纽约县高等法院 2021 年 4 月 30 日作出判决, 拒绝执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

判决, 理由是认为中国的民事诉讼程序整体上不符合美国的正当法律程序要求。② 该案法官亚

瑟·恩戈龙 (Arthur Engoron) 对中国法律体系有明显的负面印象。 而该印象主要基于一份美国

国务院报告, 该报告指控中国法院缺乏独立性、 司法腐败以及法官任免问题。 恩戈龙法官因此认

为中国的民事诉讼制度不能提供符合美国正当法律程序要求的公正审判, 从而拒绝承认和执行北

京最高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 该判决引起了中美法律界的广泛关注, 最终被撤销。 该案揭示了刻

板印象如何深刻地影响司法决策, 甚至可能导致不公正判决。
无独有偶, 斯德哥尔摩上诉法院在 2022 年 6 月 22 日驳回华为瑞典公司对瑞典邮政和电信管

理局决定的上诉, 该案进一步说明了在涉及国家安全和技术领域的案件中, 对中国法院及中国法

的刻板印象可能更加根深蒂固。 该案的关键争议焦点是中国法院的独立性及其潜在对外国公民构

成的威胁。 华为辩称其不会受中国法律制度影响以至于威胁 5G 网络安全, 而瑞典方面则认为中

国法院不独立。 斯德哥尔摩上诉法院最终支持了瑞典邮政和电信管理局的立场。 该法院的判决基

于对中国法及中国法院可能对国际安全和商业活动构成潜在风险的评估, 尤其是在关键基础设施

如 5G 网络的部署和运营中。③ 这个案例进一步展示了域外法院对中国法律体系运行的看法, 反

映了外国法院的刻板印象及其这一扭曲印象对案件实体审理的影响。
这种刻板印象不仅存在于外国法院、 法官的脑海里, 同样也常常出现在当事人的辩论中。 出

于寻求案件结果的最终胜诉, 当事人及代理人自然更有动力诉诸于更为出格的论辩。 在新西兰法

院审理的个案中, 被告就基于对中国法院独立性的质疑对中国法院判决在新西兰的承认提出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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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① 被告认为, 根据新西兰法律的要求, 只有具有独立性的外国 “法院” 所作出的判决才能在

新西兰被承认和执行, 而中国法院并非新西兰法下所理解的 “法院”。 而在新加坡国际商事法庭

审理的个案中, 被申请人为挑战仲裁裁决, 主张首席仲裁员因在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专家委员

会担任专家委员, 从而存在 “表面偏见”。 申请人认为, 首先, 申请人系中国国企, 与中国政府

之间存在紧密的关联, 因此仲裁结果直接关系到中国政府的利益。 若申请人胜诉, 中国政府将受

益。 其次, 最高人民法院本质上是中国政府的一部分, 而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由最高人民法院组

建, 因此也属于中国政府的一部分。 再次, 作为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的专家委员, 该仲裁员作为

三人仲裁庭中的首席仲裁员, 能直接影响申请人, 继而直接影响中国政府在仲裁中的利益。 首席

仲裁员接受最高人民法院的邀请成为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的专家委员, 由此与申请人的最终所有人

中国政府之间建立了直接联系。 被申请人认为以上因素会导致其因首席仲裁员与申请人利益一致而

对首席仲裁员可能产生的偏见存在合理怀疑。 该主张同样对中国法院的独立性存在偏见。
除了当事人、 代理人, 西方学者对中国法院及中国法的刻板印象给域外法院及法官带来深远

影响。 西方学者对中国法院和中国法的国际评价往往基于域外视角。 域外视角常常是用西方人视

角审视, 用西方价值观念选择与评价, 用不自觉的西方背景在理解中国。② 有学者将中国法视为

“专制法律制度”, 认为对中国法要采取 “形式主义” 和 “功能主义” 的双重评判标准。 形式主

义标准指的是严格遵守法律形式, 检验法律是否在形式上与本国法律结构、 法律制度相一致; 而

功能主义标准则是认为中国有 “隐藏” 的法律, 只要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该规定具有法律的功能

或在当地被视为法律, 就属于中国法的一部分。③ 由此可以看出部分西方学者对中国法透明度和

公正性的质疑。 还有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对中国法和中国法院的评价应采用二分法, 即区分民事法

律与刑事法律领域、 商法与非商法领域之间的区别, 发达地区法院与落后地区法院之间的区

别,④ 甚至批评美国法院在案件中对 “中国司法不独立” 或 “中国诉讼正当程序被剥夺” 等类似

的抗辩处理过于谨慎, 应更为激进地进行审查,⑤ 将中国在互联网和国际商事等领域加快建设专

业的专门法院曲解为是中国加速国家发展、 技术和地缘政治目标的一种手段, 并服务于中国的全

球战略。⑥ 这种基于文化和政治差异的评价体现了对中国法复杂性的曲解。 但是对于这些偏见也

无须过分悲观。 在法庭上, 如外国法官能对中国法院和司法制度有更加全面的理解, 其偏见和误

解或可被有效纠正。 在上述新西兰的案例中, 奥克兰高等法院的罗伯特·贝尔 (Robert Bell) 法

官最终驳回了被告的抗辩, 其中重要的纠偏利器是中国学者提交的专家意见报告。⑦ 该报告指出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为中国政府司法体系一部分, 具有独立行使司法职能的能力, 其诉讼程序

和判决具有司法性, 并未受到外部不利影响的左右。 法院采信了这一意见。 而新加坡国际商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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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同样也驳回了上述案件中被申请人的撤裁申请及其对首席仲裁员的质疑。 法庭经过全面审查

后, 认为被申请人提出的 3 个方面的关联均很微弱 (tenuous), 尤其是首席仲裁员与中国政府之

间的关联十分牵强附会 (contrived), 中国法院 (以及其组建的专家委员会) 与中国政府截然不

同。 法院还指出, 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的专家委员是不涉及司法或审判职能的角色, 且该首席仲

裁员也没有被要求履行任何职责。 以上案例表明, 域外法庭在处理与中国法院相关的案件时, 通

过中国学者提供的中立、 专业意见, 外国法院了解中国司法制度的渠道被打通, 外国法官有可能

突破目前存在的对中国法院形象的偏见, 并通过以事实为基础的分析来确保裁决公正性。 这对于

涉及中国元素的案件在域外法院得到客观公正的解决具有重要意义。
2. 国家间权力博弈导致的扭曲与误读

一个国家的法院是该国财政和公共设施的既得利益者, 同时深受本国法域司法体系思维和理论

框架的熏陶, 所以其在塑造他国法律形象的过程中易受到其政治立场和本国法律体系的影响。 一国

法院在处理国际案件时, 不仅会考量他国法律条文、 法院判决, 还会综合本国国家利益和司法国际

影响力, 平衡国内法与外国法的冲突, 从而更好地保护其国内市场参与者的利益, 维护国家主权,
助力本国在国际社会综合实力之博弈。 此外, 一个国家的法官是国内媒体的直接受众, 其观点和看

法容易受到国内媒体潜移默化的影响, 而媒体与政治的关系深刻而复杂, 因此法官不可避免地会受

到本国政治偏见的影响。 在大国博弈的背景下, 西方媒体往往刻意在把中国法院、 中国法与中国威

胁论进行捆绑, 而这些言论也往往会让本国法院及其法官受其影响。 《经济学人》 结合中国的反制

裁措施、 中国法院反禁诉令等, 发文指出中国运用其法院作为武器维护中国的海外利益, 并认为这

将对外国公司产生巨大影响, 鼓励外国公司及时把握时机从中受益。① 《华尔街日报》 发文指出在

国际知识产权争议及中外技术竞争中, 中国法院具有重要作用。② 2023 年 2 月 28 日, 美国国会

授权设立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 ( United States - 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就中国国际商事法庭的影响评估发布了专门的研究报告, 该份报告在美国国会的影

响下披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③ 报告认为, 中国国际商事法庭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政府在推动国际法

规则发展的既定目标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中国国际商事法庭一方面可以让中国充分利用外国的商

机, 另一方面有利于中国当事方避免受到有违中国利益的国际条约和国际法规则的影响。 这是中国

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 维护自身利益的体现。 报告还认为, 如果中国政府沿着 “一带一路” 积极推

动中国国际商事法庭, 那么中国国际商事法庭将成为中国话语权在国际法理论和纠纷解决领域的重

要延伸和拓展。 在中国出资的海外项目中推广运用中国的法院和纠纷解决机制, 一方面使中国的双

轨制纠纷解决机制合法化, 促进中国判决的国际执行, 同时保留中国在外国判决有损其利益时不予

执行的权力, 最终可能使美国和其他外国公司相对于其中国同行处于不利竞争地位。 同时, 外国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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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China is Becoming More Assertive in International Legal Dispute”, Official Website of Economist (18 September 2021),
https: / / www. economist. com / china / 2021 / 09 / 18 / china - is - becoming - more - assertive - in - international - legal -
disputes.
See Stu Woo and Daniel Michaels, “Chinas Newest Weapon to Nab Western Technology———Its Courts”, Wall Street Journal
(21 February 2023), https: / / www. wsj. com / articles / u - s - china - technology - disputes - intellectual - property - europe -
e749a72e.
See “Dispute Settlemen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ssessing Chinas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 Official Website of
U. S. -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https: / / www. uscc. gov / sites / default / files / 2023 - 02 / Dispute _
Settlement_ with_ Chinese_ CharacteristicsAssessing_ Chinas_ International_ Commercial_ Court. pdf.



事人运用中国法院解决纠纷也为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和经济模式提供了合法性证明。
2023 年 5 月 4 日,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甚至就 “依法治国: 中国法律制度全球影响

力” 这一主题召开听证会, 对中国法律制度对现有国际秩序的冲击表示出了极大关注,①美国法

院也深受其影响。 例如, 美国法院在处理与 《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 (下称 《数据安全

法》) 相关的取证权力冲突案件时, 面对中国当事人以 《数据安全法》 为依据提出的抗辩, 美国

法院采取了维护美国司法权威和保护美国市场参与者利益的立场。 美国法官明确表示, 不能因中

国法的规定而削弱美国原告在民事责任确定和可能赔偿方面的权益。② 另案中, 美国法院还表达

出了顾虑, 认为允许中国 《数据安全法》 作为美国取证的合法障碍可能赋予中国最高人民法院

广泛权力来拖延或阻止美国法院的证据披露, 这将给予中国司法机关监督美国法院就中国当事人

责任作出的取证决定的权力, 这不仅会侵犯美国的主权, 也会严重影响美国法院对中国当事人责

任的决定, 还将严重不利于在美国法院起诉中国当事人的对方当事人。③

在华为诉康文森案的判决中, 也同样体现了大国国力博弈及国家利益对法院司法判决的显著

影响。 该案中, 英国法院通过判决确认其有权决定全球标准必要专利 (SEP) 的许可费用, 并强

调如果一家公司想在全球范围内使用标准必要专利, 则需要接受英国法院确定的全球许可协议,
由此英国法院为全球科技公司在专利许可和诉讼策略上设置了重要的参考标准。 此举反映了在全

球重要领域的角逐中, 英国利用其司法影响力助力国家利益和制定有利于本国的国际规则的策

略。 此外, 判决中提到中国法院对全球公平、 合理及非歧视性 ( fair, reasonable, and non-
discriminatory, 下称 FRAND) 条款中许可证条款的确定权。 英国最高法院认为, 中国法院目前无

权审理有关全球 FRAND 许可证条款的争议, 并将此能力归于英国法院所有, 暗示了英国法院对

国际司法权的角逐和其跟中国在全球知识产权治理权力的较量。 这不仅涉及到法律的适用和解

释, 更关乎国家在全球知识产权规则制定中的影响力和控制力。
以上案例表明, 域外法院在处理跨国案件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国家利益和大国间的战略博弈

的影响。 在此过程中, 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 中国法院的判决必然会受到域外法院更多的关注,
在大国博弈白热化的背景下, 域外法院很有可能会从本国利益出发, 对中国法院的判决或中国法

进行变形解读。
3. 文化社会背景导致的扭曲与误读

文化社会背景在读者解读域外法院判决和理解他国法律体系时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不同

国家的法律体系不仅仅是规则和程序的集合, 也深深受到各国独特的历史、 文化、 社会背景的浸

染。 这些背景因素影响了法律的制定、 解释和适用方式, 因此在法律形象的他塑过程中, 这些因

素的影响不容忽视。
2023 年 6 月 1 日,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最高法院上诉庭作出判决, 撤销了一审法院关于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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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Rule by Law: Chinas Increasingly Global Legal Reach”, Official Website of U. S. - 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 https: / / www. uscc. gov / hearings / rule - law - chinas - increasingly - global - legal - reach.
See In re Valsartan, Losartan & Irbesartan Products Liability Litigation, Civil No. 19 - 2875 (RBK / JS) (D. N. J. 2020). 美国

法官认为: “我不能因为中国 《数据安全法》 规定的不确定的但可预见的责任而使美国原告在确定民事责任和可能的

金钱损失方面的合法利益处于次要地位……中国的被告不能进入美国市场并期望通过中国的阻断法规获得可能的保

护以避免不利的取证……如果你不喜欢这些规则, 那就不要在美国做生意了。”
See Philips Medical Systems (Cleveland), Inc. v. Buan, 19 - CV - 2648 (N. D. Ill. 2022).



中国法院判决的判决, 理由是债务人在中国法院被剥夺自然公正或程序公平。① 案件核心争议点

在于债权人 W 在中国启动法律程序时, 选择了公告送达的方式, 而非利用推特 (Twitter)、 瓦次

艾普 (WhatsApp) 和电报 (Telegram) 等电子方式直接通知债务人 Y。 尽管公告送达在中国法律

体系中被认为是合法的, 但该法院认为, 电子送达应为更有效的送达方式。 在该案件中, 法院拒

绝承认中国法院判决的理由基于对程序公平的考量, 然而, 如果考虑到在中国, 推特、 瓦次艾普

和电报等社交媒体平台不可用的情况, 那么该中国法院的判决将会受到更加客观的对待。
再以章公祖师案的关联案件为例, 2018 年 12 月 12 日, 荷兰阿姆斯特丹地区法院驳回中国村

民的起诉。② 荷兰法院实际未对本案实体问题进行审理, 而是以原告主体不适格驳回起诉。 因社

会文化背景的差异, 该法院对 “村委会” 这个特殊法人的适格问题始终持谨慎态度。 虽然原告

为此提供了中国法意见, 并援引了 2017 年 10 月 1 日生效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但荷

兰法院最终未采信。 该案说明, 对外国法律体系的理解不仅涉及到法律条文的直接解释, 还受到

两国不同的法律传统、 治理结构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
从以上案例可以看出, 与早年完全陌生与异化的形象相比, 中国法院和中国法的他塑形象已

有所改善, 中国法院判决已在一些域外法院中得到认可与执行, 显示出国际上对中国法院刻板印

象正在逐渐改变。 然而如上所述, 中国法院和中国法在国际司法实践舞台上的影响力仍未达到预

期, 甚至在适用上可能走板变形。 因此, 在多种外因的交织裹挟下, 中国法院和中国法走出去的

道路并不平坦。 道阻且长, 行则将至, 如何正确传达中国法律形象的核心价值和原则, 如何让中

国法院更加客观地展示在国际同行面前, 从而在全球舞台上塑造更加正面和准确的中国法律形

象, 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五　 促进中国法院与中国法自塑与他塑形象认知差距的正向增值

要跨越中国法院与中国法 “自塑” 与 “他塑” 形象认知差距, 实质上是要在加强涉外法治

建设背景下,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引下, 用多维视角来塑造中国法院和中国法形象的问

题。 中国法院要坚定法治自信, 积极阐释中国特色涉外法治理念、 主张和成功实践, 讲好新时代

中国法治故事。 构建中国特色、 融通中外的涉外法治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 彰显中国法治大国、
文明大国形象。

(一) 从战略高度加强中国法院和中国法形象的塑造

中国涉外司法公信力提升以及加强中国法的域外适用是中国涉外法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法院要从战略高度加强中国法院和中国法形象建构, 这同时也是实现中国涉外法治建设的重

要手段。 形象的投射与传播的主要目标是在国际竞争中获得优势地位, 最大程度实现国家利益。
面对建立在西方霸权主义基础上的不平等的国际权力结构, 如何争取形象沟通的平等地位以及民

主对话协商的权利, 是非西方国家争取形象塑造主动权必须要面对的重大议题。 争取形象塑造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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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Yin v. Wu, [2023] VSCA 130.
See C / 13 / 609408 / HA ZA 16 - 558 (12 December 2018), Court of Amsterdam, De Rechtspraak Website, https: / /
uitspraken. rechtspraak. nl / inziendocument? id = ECLI: NL: RBAMS: 2018: 8919.



动权, 需要在国际法治语境下实现两个关键突破: 一是推动中国涉外法治理论与实践的系统性创

新, 形成具有普适性和吸引力的法治叙事, 以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法治理念的认同; 二是构建多

层次、 多渠道的全球沟通机制, 借助国际平台、 学术交流活动等, 讲述中国法院和中国法的成功

实践, 以平等、 包容的方式融入全球法治对话, 逐步打破国际话语权失衡格局, 提升中国法的国

际话语权和规则塑造力。

(二) 从全球善治的角度谋划中国法院和中国法形象的塑造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坚定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主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 推进

国际关系法治化;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 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

展, 以国际良法促进全球善治, 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① 对照上述要求, 构建中国法院和中

国法律形象时, 需要深入了解国际社会的价值观念、 法律体系和期望。 这意味着中国法院不仅要

考虑国内的法律传统和实践, 还要考虑这些元素如何在不同的国际背景下被理解和接受。 同时,
中国法院要积极参与开展国际条约谈判工作, 在知识产权保护、 互联网治理、 人工智能、 数字经

济、 生态环境保护、 跨境金融监管、 国际投资贸易、 国际航运等国际规则制定中发出中国声音。
此外, 中国法院要充分发挥司法在解决国际争端中的作用, 通过制定司法解释、 发布指导性案

例、 典型案例和白皮书等方式丰富国际法内涵和实践, 促进和引导国际规则的形成。②

(三) 有目标地深化中国法院和中国法形象的塑造

首先, 促进司法机构之间的交流, 增进了解。 所谓正向增值是指在中国法律形象的他塑过程

中, 中国法院或中国法不仅被他国接受, 还在不同文化和法律环境中获得更广泛的认可和应用, 例

如获得全球南方国家的选用和理解。 这种正向增值不是一种偶发性的客观现象, 而是各种条件和要

素 (如国家实力增强、 中国法国际适用的几率增加、 其与国际法的兼容性、 和国际传播策略的有效

性) 优化组合的结果。 在全球化以及 “一带一路” 倡议不断深入推进的背景下, 中国亟需在了解

“他者视角下中国法院和中国法律是怎么样” 的前提下, 有针对性地做好涉外司法公信提升, 有目

标性地加强中国法律的域外适用, 特别是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多种形式的跨国司法

对话。③

其次, 针对中国法院或中国法形象在域外出现负面折损的情况, 应区分不同成因, 对症

下药。
对于域外法院基于国家利益和大国间的战略博弈而对中国法院或中国法进行变形解读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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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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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强涉外法制建设 营造有利法治条件和外部环境》, 中国政府网,
https: / / www. gov. cn / yaowen / liebiao / 202311 / content_ 6917473. htm。
中国法院关于 《海牙送达公约》 下电子邮件送达的立场得到美国法院尊重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参见蔡从燕、 王一斐: 《大国崛起中的跨国司法对话———中国司法如何促进实施 “一带一路” 倡议》, 载 《国际法研

究》 2022 年第 1 期, 第 30 页。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统计, 最高人民法院已与 14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司法机构、 20 多

个国际或区域性组织建立友好交往关系, 签署 70 多个合作协议或备忘录, 有 60 多位外国最高法院院长、 首席大法官

到中国法院访问。 通过举办上合组织成员国最高法院院长会议、 金砖国家首席大法官论坛、 世界执行大会、 世界互

联网法治论坛、 世界环境司法大会等国际司法会议, 形成了多份成果性文件, 广泛凝聚法治共识。 不仅如此, 最高

人民法院还举办外国法官研修班 61 期, 来自全球 61 个国家和地区的 140 余名法官及司法官员来华研修, 并与联合国

开发计划暑、 环境规划署、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世果银行、 欧盟等国际组织和德国、 俄罗斯、 巴西等国家深入开展

司法项目合作, 立足司法服务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况, 中国应采取更加审慎和战略性的法律策略。 首先, 提升法律透明度和公正性, 构建更透明开

放的司法制度。 其次, 增加中国法院的涉外审判能力, 加强法官和法律专业人士的国际视野和专

业能力, 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精品个案裁判, 拿出符合国际标准的答卷以接受域外法院的严苛

审视, 增强本国司法影响力。 再次, 支持和鼓励跨文化法律研究, 以深入了解不同法律体系间的

差异和联系, 增进国际法律领域的相互理解和尊重, 树立一个符合国家战略目标、 负责任的法院

形象。 最后, 建立监测机制, 及时发现有关妖魔化中国法院或中国法的个案或者言论并敢于发

声, 组织相关机构及时发布官方声明, 积极发布正确、 正面的信息, 以纠正误解和偏见。
对于获取中国法受限而导致偏差的情况, 可以积极促进中国法传播介质的话语转换, 打造多

元化渠道, 提高国际社会对中国法和法律实践的认知度。 首先, 重视语言符号的转换。 开展中国

法律、 司法解释、 相关行政法规等文本及其适用案例的多国语言翻译。 其次, 开展内容的话语转

换。 根据域外法院的实际需求以及近年来域外法院较常涉及的中国法查明问题, 建立适合域外法

院进行中国法检索的经典案例库, 对相关案例的内容进行筛选, 并有针对性地对其中的法律适用

和法律逻辑进行说明。 还可在数据库中引入人工智能, 对中国法适用的关键问题进行多语言智能

回复。 目前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意见已经明确鼓励 “多语言公布中国法院裁判的典型案例, 为

各国法院和仲裁机构正确理解和适用中国法提供基础, 增强国际商事主体对中国法律的了解与信

任”。① 再次, 打通官方合作通道, 推进与域外法院的官方交流。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和新加坡最

高法院 2021 年签署关于法律查明问题的合作谅解备忘录, 并自 2022 年起正式生效。 根据该备

忘录, 当两国法院在审理国际民商事案件中需要适用对方国家的法律时, 各参与方可以依据本

备忘录请求对方针对其民事和商事的国内法和司法实践或相关事项, 提供信息和意见。 此外,
另一个重要抓手是制定和对外提供中国法意见参考指引和指南, 以及建立专家推荐名录。 通过

中国学者提供中立、 专业的意见, 增进和加深域外法院、 仲裁庭对中国法院和中国法律的深入

理解, 客观公正解决涉及中国元素的相关争议。 同时, 进一步设立中国法专家的黑白名单制

度, 白名单为提倡式名单, 对于个别提供扭曲中国司法及中国法律的不当意见的专家, 可以纳

入黑名单。
对于因社会经济背景差异而导致的对中国法律或法院判决的误读, 第一, 建议中国立法机关

或司法机关定期发布、 更新官方解释或指南, 明确中国法律条文的正确理解和应用方式, 以此作

为国际交流和对话的基础; 第二, 中国法官应积极参与和组织国际论坛, 在有影响力的国际论

坛、 研讨会上, 针对因社会经济背景差异被误读的案件进行相关社会文化背景的解读, 促进他国

对中国法律体系的正确理解和尊重; 第三, 重视中国涉外案件中的外国当事人, 对涉外当事人做

好文化差异的解释和说明, 提升涉外当事人的司法满意度, 让涉外当事人变成中国法院和中国法

的故事讲述者; 第四, 在条件成熟时, 通过官方组织并提供必要渠道, 为中国当事人针对域外法

院的错误判决提起上诉或再审的案件提供专业意见, 支持该类案件经过适当的法律程序纠正; 第

五, 强化法律教育和宣传, 开展国际法律教育项目或研学活动, 让更多的国外法律人士来中国实

地考察, 沉浸式观摩体验中国法院和中国法的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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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为 “一带一路” 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 法发 [2019] 29 号, 第

20 段。



Self-Shaping and Other-Shaping Images of Chinese Courts
and Chinese Law: An Examination Based on Chinese

and Foreign Legal Practices
Chen Yanzhong and Zheng Lin

Abstract: The legal image can be explored through two primary lenses: the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of
Chinese courts and the extraterritorial application of Chinese law. The self-shaping dimension reflects
Chinas active efforts to enhance its legal institutions credibility, portray the rule of law as a foundational
value, and assert its legal sovereignty in cross-border contexts. In contrast, the other-shaping dimension is
explored through the practices and perceptions of foreign courts. By analyzing the acceptance of Chinese
courts decisions and the attitudes toward Chinese legal norms in foreign judicial systems, an objective
portrayal is presented on how Chinas legal image is shaped externally. For instance, the recognition or
decline of Chinese court judgments in foreign jurisdictions, as well as the varying degrees of application of
Chinese legal principles, reflect broader geopolitical considerations,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legal
stereotypes. The gap between self-shaping and other-shaping dimensions of Chinas legal image reveals
significant challenges. This disparity underscores the complexity of achieving a cohesive and favorable
international legal identity. To address this cognitive gap, several strategic measures are proposed. These
include fostering greater transparency in Chinese judicial processes, actively engaging in international
legal dialogue, and strengthening academic and professional exchanges to dispel misconceptions.
Additionally, by aligning its domestic legal reforms with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while preserving its unique
cultural and legal heritage, China can enhance its credibility and appeal within the global legal
framework. By providing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both self-shaping and other-shaping dimensions, this
study aims to deepen understanding of Chinas legal image and its implications. Ultimately, it offers
practical insights for improving Chinas position in the global rule of law system and increasing its
influence in shaping the norms of international legal governance.
Keywords: Self-Shaping Image, Other-Shaping Image,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of Chinese Courts,
Extraterritorial Application of Chinese Law, Foreign Judicial Practices, Foreign-Related Rule of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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